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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

并与部分股东重新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大洋生物”）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阳贵

先生相继与汪贤玉先生、涂永福先生、仇永生先生、关卫军先生、郝炳炎先生、

陈旭君女士、陈荣芳女士、曾邵平先生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原

协议”）、《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原补充协议”）均已到期

解除，陈阳贵先生和陈旭君女士与汪贤玉先生、仇永生先生、关卫军先生、王国

平先生重新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所致。

原一致行动人涂永福先生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因病逝世，涂永福先生生前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464,808 股，由其配偶舒玉玲及儿子涂霞丹共同继承，已依

法办理了继承手续，基于继承人个人意愿独立行使相关股东权利，未与实际控制

人陈阳贵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并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原一致行动人陈荣芳女士、曾邵平先生分别作为陈阳贵先生和陈旭

君女士的法定一致行动人，不再另行作为协议主体；原一致行动人郝炳炎先生未

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其不再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阳贵先生、陈旭君女士与

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量为 20,875,220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24.85%。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陈阳贵先

生、陈旭君女士，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阳贵先生及陈旭君女士出具的

《关于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解除并与部分股东重新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

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协议及原补充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2019 年 4 月 27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阳贵先生与汪贤玉先生、涂永

福先生、仇永生先生、关卫军先生、郝炳炎先生、陈荣芳女士、陈旭君女士及曾

邵平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宜决策等诸方面与陈阳贵先生保持一致行动，该协议

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2020 年 8 月 3 日，陈阳贵先生与汪贤玉先生、涂永福先生、仇永生先生、

关卫军先生、郝炳炎先生、陈荣芳女士、陈旭君女士（系共同控制人）及曾邵平

先生一起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延长一致行动期限至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六十个月止，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七个月至六十个月，上述股东作为一个整体，每十二个月内（分别为第 37

个月至 48 个月期间、第 49 个月至 60 个月期间）减持公司上市前持有的股份数

不得超过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2%（含本数）。

原协议在履行过程中，董事涂永福先生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因病逝世，涂永

福先生生前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464,808 股，由其配偶舒玉玲及儿子涂霞丹共

同继承，已依法办理继承手续。鉴于继承人均未在公司任职，且不参与公司生产

经营决策，股票继承过户完成后，基于继承人个人意愿独立行使相关股东权利，

未与实际控制人陈阳贵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并保持一致行动关系。股份继承人

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股份限售有关承诺的义务。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披露《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郝炳炎先生、钱

建春先生、陈寿良先生、赵玉梅女士拟自本次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

起 15个交易日后的连续三个月内（即自 2025 年 9 月 19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18

日止，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

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839,123 股（含本数），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

称

减持前持

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拟减持股份数量

（股）
已减持数量

截至披露日持

股数量（股）

1 郝炳炎 1,123,595 1.34% 不超过 222,200 163,600 959,995

2 钱建春 770,000 0.92% 不超过 370,000 273,000 497,000

3 陈寿良 199,123 0.24% 不超过 199,123 134,300 64,823

4 赵玉梅 47,800 0.06% 不超过 47,800 35,800 12,000

合计 2,140,518 2.56% 不超过 839,123 606,700 1,533,818

在原协议及原补充协议有效期内，陈阳贵先生与陈旭君女士以及原一致行动

人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需要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的事项时均保

持一致行动，各方未发生违反协议的情形。

二、本次重新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况

原协议及原补充协议于 2025 年 10 月 25 日到期解除，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原一致行动人陈荣芳女士、曾邵平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法定一致行动人，不再另行作为协议主体。由于原一致行动人郝炳炎先生

未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其不再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其作为

公司股东，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自己

的意愿、独立地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履行相关股东义务。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维护各方共同利益，保持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

一致性，保证公司经营决策的高效、统一，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经充分沟通

协商，陈阳贵先生和陈旭君女士于 2025 年 10 月 26 日与汪贤玉先生、仇永生先

生、关卫军先生、王国平先生等四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签订了新协议。

同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实际控制人陈阳贵先生

的家庭成员陈荣芳女士、陈倍先生、李汶轩女士、陈寿根先生、陈寿良先生、陈

阳生先生、赵玉梅女士等 7位股东为实际控制人的法定一致行动人；共同控制人

陈旭君女士的家庭成员曾邵平先生、金小明先生 2位股东为共同控制人的法定一

致行动人。

三、权益变动情况

重新签订协议后，实际控制人陈阳贵、陈旭君所控制公司股份权益变动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一致行动关

系说明

权益变动前持

股数（股）

占公司总注

册资本比例

（%）

权益变动后持

股数（股）

占公司总注

册资本比例

（%）

陈阳贵 实际控制人 7,444,165 8.86% 7,444,165 8.86%

陈旭君 实际控制人 662,244 0.79% 662,244 0.79%

汪贤玉

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

人

4,030,600 4.80% 4,030,600 4.80%

仇永生

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

人

3,161,200 3.76% 3,161,200 3.76%

关卫军

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

人

1,400,000 1.67% 1,400,000 1.67%

王国平

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

人

- - 747,658 0.89%

郝炳炎

原协议实际

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

959,995 1.14% - -

陈荣芳

实际控制人

陈阳贵的配

偶

2,212,000 2.63% 2,212,000 2.63%

曾邵平

共同控制人

陈旭君的配

偶

237,756 0.28% 237,756 0.28%

陈倍

实际控制人

陈阳贵的儿

子

43,600 0.05% 43,600 0.05%

李汶轩

实际控制人

陈阳贵儿子

的配偶

113,260 0.13% 113,260 0.13%

钱建春

实际控制人

陈阳贵兄弟

姐妹的配偶

497,000 0.59% 497,000 0.59%

陈寿良

实际控制人

陈阳贵配偶

的兄弟姐妹

64,823 0.08% 64,823 0.08%

陈寿根

实际控制人

陈阳贵配偶

的兄弟姐妹

118,823 0.14% 118,823 0.14%

赵玉梅

实际控制人

陈阳贵兄弟

姐妹的配偶

12,000 0.01% 12,000 0.01%



陈阳生

实际控制人

陈阳贵的兄

弟

82,410 0.10% 82,410 0.10%

金小明

共同控制人

陈旭君配偶

兄弟姐妹的

配偶

47,681 0.06% 47,681 0.06%

合计 21,087,557 25.10% 20,875,220 24.85%

注：

1.以上持股比例以公司截至公告披露日总股本 8,400 万股计算；

2.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陈阳贵

甲方二：陈旭君

乙方一：汪贤玉

乙方二：仇永生

乙方三：关卫军

乙方四：王国平

（以上甲方一、甲方二统称“甲方”，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乙方四统

称“乙方”；甲方、乙方单称“一方”，合称“各方”）

（一）一致行动的目的

为了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在本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期限内，

乙方保证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相关决策机制上与甲方保持一致行动。

（二）一致行动的方式

乙方确认并同意，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任免事项以及其他任何有

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需要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时，或在相关事项向董

事会、股东会提出议案前，或在董事会或股东会就该事项表决前，乙方需与甲方

充分沟通协商，并在董事会、股东会的提名、提案及表决上均与甲方意见保持一

致。甲方一、甲方二保持一致行动，如存在意见分歧时，甲方一的意见则为最终

的表决意见，各方均应当按照该意见行使相关权利。

（三）一致行动的期限



本协议所指的一致行动的期限自 2025 年 10 月 26 日起至 2028 年 10 月 25

日止。

（四）股权转让

甲乙各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乙各方作为一个整体，每十二个月内

减持所持有的股份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含本数）；每个减持阶段，各

方应当统一进行协商并确定各自减持比例，减持比例不得违反本协议约定。如果

各方无法形成统一的减持方案，则按照各方协商时持有公司股份数计算减持比例，

即单方可减持比例=单方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各方持有的股份总数。各方在本协议

有效期内以任何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增持部分亦应当遵守本协议约定。同时，

各方实施本协议约定的减持事项时，亦不得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减持规定以及公开作出的减持承诺。

除上述情况外，任意一方不转让、质押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述期限过后，

各方均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关于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限制的相关规定。

（五）声明与承诺

1.各方承诺，任何一方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得通过协议、授权或其他约定委托

他人代为持有。

2.乙方承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与甲方以外的其他股东签署任何一致行

动协议或作出类似安排。

3.各方承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确保其（包括其代理人）全面履行一致行动

协议的义务。

4.各方均具有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订立和履行一致行动协议，一致行动协议

对各方具有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六）违约责任

如任何一方违反上述承诺并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按照守约方实际

损失予以赔偿。

（七）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若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出现

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进行解决；若协商不成，应将争议提交浙江省建德市

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五、本次重新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原协议及原补充协议到期解除后，原一致行动人郝炳炎将继续遵守《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重新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阳贵先生、

陈旭君女士与一致行动人的合计直接持股比例由 25.10%变更为 24.85%，公司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陈阳贵先生和陈旭君女士。

本次重新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有利于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有利于保持发

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

不利影响或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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